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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山西某铝业有

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

 

【案例编号】指导性案例 260 号 

【发布日期】2025 年 5 月 26 日 

【审理法院及合议庭成员】 

一审：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张高锋、连林梅、

张亮 

【关键词】 

民事/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/调解协议/和解协议/实质

审查/社会公共利益 

【裁判要点】 

  1.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等达成

的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，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；经

审查，协议的内容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，依法出具调解

书。 

  2.人民法院在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，应

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，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

施、修复期限、修复费用、验收程序、监督主体等内容，评

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、恢复生态环境的

状态和功能、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。 

【基本案情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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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山西某铝业公司）自

2006年起陆续将从铝土矿提炼氧化铝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

赤泥堆存在山西省原平市某赤泥库。该赤泥库总占地面积

1840亩，总库容1664.3万立方米。赤泥具有强碱性和强腐

蚀性，长期露天堆放，表面干燥以后在风季形成扬尘，造成

严重大气污染，并对仅距1公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

成较大威胁。2014年11月，山西省忻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

山西某铝业公司的赤泥库存在粉尘污染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

并处以罚款。由于技术迭代升级，案涉赤泥库已不再使用，

依法应当封场闭库，否则可能引发溃坝等地质灾害，对人民

群众生命、财产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存在风险。 

  2016年8月24日，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（以下简

称朝阳某环境研究所）以该赤泥库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

风险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，向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请求判令对山西某铝业公司赤泥库赤

泥危害性进行确认，并立即采取封场等措施，消除对周边环

境的危害和危险。 

  审理过程中，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经协

商于2017年1月18日自行达成和解协议：一、山西某铝业公

司承诺依法、依规采取措施，确保赤泥库符合国家环保要求。

二、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，每年用于企业环境治理，环保人

员培训，污染防治，环保设施的投资、运行维护、物料消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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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泥库综合治理等与环保相关的费用不低于5000万元。三、

协议生效后，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拿出300万元，在两个月

内设立专门账户，作为赤泥库专项环保治理资金，以保障赤

泥库的环境治理等。赤泥库的治理不限于该专项环保治理资

金。四、山西某铝业公司自愿接受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的监督，

监督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次日起三年。五、山西某铝业公司承

担朝阳某环境研究所本案代理律师费。六、诉讼费用由山西

某铝业公司承担。 

 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综合考量案涉赤泥库

规模、危害后果、已有的防尘措施及和解协议拟采取的措施，

不封场不能根治赤泥库的污染问题，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

的效果，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，依法不能确认和解协议，

不予出具调解书。鉴于赤泥库封场工程是世界性技术难题，

国内此前尚无同等规模赤泥库封场经验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组织技术专家对案涉赤泥库进行现场勘察，就能否封场进

行充分论证，引导双方当事人以消除生态环境风险为目的，

就修复措施、修复期限、修复费用、验收程序、监督主体等

进行重新协商。 

  2018年11月16日，在人民法院主持下，山西某铝业公

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达成调解协议：一、由山西某铝业公

司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行政部门等国家机关要求，在调解协议

生效后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，每年至少以书面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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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朝阳某环境研究所通报1次调解协议履行情况，并报告人

民法院。二、封场期间山西某铝业公司按规定采取环境污染

防范措施，继续采取洒水、覆盖等抑尘措施；严格执行相关

行政部门批准、认可、备案的可研报告和设计方案中的生态

环保要求，防范地下水、土壤、大气污染；每年聘请第三方

专业机构对赤泥库周边环境（地下水、大气）质量检测不少

于2次并出具检测报告。三、山西某铝业公司自行筹集封场

项目所需全部资金，预计工程费用为1.5亿元。四、出现不能

封场的自然原因、社会原因、技术原因、第三方原因等时，

山西某铝业公司应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及朝阳某环境研

究所，待原因消除后继续完成封场工作，工期顺延；如山西

某铝业公司明确表示不封场或逾期封场，朝阳某环境研究所

可申请人民法院扣划或者冻结山西某铝业公司的剩余工程

费（总额以1.5亿元为限），并可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招标方式

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封场工作，所需费用以扣划或者

冻结的工程费直接支付。五、封场工程完成后，由山西某铝

业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专家及设计、施工、监测（调查）等单

位代表组成的验收组对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验收合

格方视为封场措施的环保效果达到预期目标。 

 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将上述调解协

议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，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。 

【裁判结果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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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与

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于2018年11月16日达成的调解

协议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，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（2016）

晋09民初35号民事调解书。 

【裁判理由】 

 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5〕1号）第二十五条第二

款规定：“……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

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，应当出具调解书……”据此，

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允许开展调解或者自行和解，但人民法院

须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，确认当事

人能够依法行使诉讼权利，以保证协议的内容和履行足以保

护社会公共利益。 

  本案中，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对山西某铝业公司提起环境

民事公益诉讼，并在诉讼过程中先后达成和解协议、调解协

议。对此，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达

成的协议内容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，进而决定应否出

具调解书。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、修复期

限、修复费用、验收程序、监督主体等内容，并结合生态环

境损害的范围及程度、恢复生态环境的难易程度等因素，评

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、恢复生态环境的

状态和功能、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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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1月18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，赤泥库内堆存

的赤泥量已达到设计堆存标高，不封场无法解决环境问题，

但和解协议不仅未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对赤泥库进行封场，

也未约定具体修复措施、修复期限，仅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

作出付款承诺，且未明确款项中用于修复赤泥库周边环境的

资金数额。因此，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足以修复受损生态

环境，无法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，不能有效消除生态

环境损害风险，不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

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五条关于和解

协议内容“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”的要求，故人民法院未出

具调解书。 

  2018年11月16日，在人民法院主持下，当事人达成调

解协议，约定筹集1.5亿元工程费用在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

场工作，彻底解决赤泥库的环境问题。从调解协议内容来看，

双方对赤泥库的修复期限、修复费用、修复措施、替代方案、

监督单位、监督方式、验收部门等均作了详细约定。为确保

协议内容合理、可行，人民法院对上述调解协议依法进行了

公告，公告期间未收到异议。综上，人民法院认定调解协议

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五条关于调解协议内容“不损害

社会公共利益”的要求，依法出具了调解书。 

  结案后，人民法院主动与有关行政部门沟通，明确库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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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恢复治理标准和技术规范，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制定封

场方案并按期推进。封场项目总投资1.3亿余元，主要包括赤

泥处理及灰渣找坡197万立方米、新建排水系统4套、覆土38

万立方米、铺设防渗膜及绿化面积85.5万平方米。为确保封

场项目如期完成，人民法院定期现场回访，持续跟踪修复进

度。经过五年治理，2023年11月封场项目竣工并通过环境

保护验收，2023年12月通过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验收，

达到了修复生态环境、消除损害风险效果。至此，民事调解

书的内容全部履行完毕。 

  此外，在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

务过程中，人民法院还引导该公司调整优化产业布局，打造

绿色发展产业集群，利用封场后的土地资源开发太阳能、风

能、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，实现了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与社

会效益的有机统一。 


